附件1

上海市“科普之星”选树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和宣传在上海科普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调动社会各界参与科普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及创造性，推动上海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上海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助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以及国家、本市有关选树活动的要求，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市科协）将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推优选树更名为上海市“科普之星”选树（以下简称“科普之星”选树），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科普之星”选树的发布、申报、评审、公示和宣传等工作。

第三条  “科普之星”选树由市科协主办，每年开展一次。

第四条  “科普之星”选树工作，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依规开展，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干涉。
第二章 条件设置
 第五条  “科普之星”选树每年不超过10人；申报基本条件如下：

（一）爱国守法，具备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在本市从事科普相关的创作、宣传、实践和教育等工作；

（三）在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具有广泛影响力、产生重要社会或经济效益的个人；

（四）曾被授予“上海市大众科学奖”（包括提名奖）、“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杰出人物、新锐人物”，以及“科普之星”的个人，不再作为选树对象。

第六条  申报采取单位推荐、专家推荐以及个人自荐的方式进行。

（一）单位推荐

具有推荐资格的单位：

1.市委、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2.市级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
3.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各区科协和基层单位科协；

4.在上海注册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其他企事业单位。
（二）专家推荐

具有推荐资格的个人：
1.相关学科专业领域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长期从事科普工作的管理人士以及资深科技媒体从业者，3人或3人以上联名推荐；

2.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历届上海市大众科学奖获得者（不含提名奖获得者）、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杰出人物和“科普之星”可单独推荐。
（三）个人自荐

具有自荐资格的个人：

符合选树申报条件的个人可自行申报。
第三章 选树程序

第七条  “科普之星”选树主要程序包括发布通知、组织申报、专家评审、审批公示、社会发布、媒体宣传等。
第八条  发布通知。每年由市科协负责发布选树通知，明确本年度选树申报条件、时间节点等具体要求。
第九条  组织申报。具备推荐资格的单位和个人，以及符合选树申报条件的个人，按照选树通知要求向市科协提交申报材料。

第十条  专家评审。市科协组织成立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按有关标准进行初评和终评，提出本年度“科普之星”选树建议名单。
第十一条  审批公示。选树建议名单由市科协按程序批准后向社会公示。在公示期内，市科协负责受理实名举报、投诉。
第十二条  社会发布。公示期结束无异议后，由市科协发布本年度“科普之星”名单。

第十三条  媒体宣传。市科协对“科普之星”进行广泛宣传，发挥选树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第十四条  凡参加选树活动视作同意市科协相关平台可以公益使用其提供的科普作品。

第十五条 “科普之星”应积极支持市科协开展的有关科学普及、科技志愿服务等工作。

第十六条  “科普之星”选树贯彻坚持标准、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任何不端行为。凡发现弄虚作假等情况，一经查实，将按照程序严肃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科协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科协第十一届常委会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九条  《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推优选树办法》自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废止。
